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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 
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拟定建议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13年，日内瓦 

议程项目 5 
就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 
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拟定建议 

  与就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而拟定建议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相关的事项 

  巴基斯坦提交 

1.  巴基斯坦对第 67/56 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因为巴基斯坦一贯持以下立场：裁
军谈判会议是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恰当论坛。但是，本着继续致力于实现核

裁军目标的精神，巴基斯坦决定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保持密切接触。 

2.  巴基斯坦祝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顺利通过最后报告。巴基斯坦注意到载于
A/AC.281/L.1/Rev.1 号文件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该报告包括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组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和提出的建议”情况概要。巴基斯坦强调，这

些看法点和建议是由主席准备的，它们既不全面亦非详尽无遗。此外，这些看法

和建议并不妨碍会员国的本国立场，也不构成在任何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3.  大会在 1946 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呼吁“从国家军备中销毁原子武器和可以
造成大规模毁灭的所有其他主要武器。”在将近 70 年之后，这项呼吁今天变得
更加具有说服力。 

4.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显然优先重
视核裁军问题。这届会议表示，“这方面的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仍然是各国据以评估其争取实现全面、彻底

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的承诺和义务的唯一基准。巴基斯坦希望，今后就核裁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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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任何谈判和工作组的建议能够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精神相一致。 

5.  国际法院 1996 年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咨询意见和联合国秘书长 2008 年
10 月提出的五点建议再次清楚表明，国际社会将核裁军问题置于最高度优先的
位置。 

6.  巴基斯坦认为，核裁军和不扩散应当同步进行而不是按顺序进行。核武器国
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采取可信步骤，对于恢复裁军和不扩散之间的真正平衡至

关重要。同时，不扩散方面的部分措施不应当与核裁军相混淆。 

7.  关于被视为核裁军组成部分的所谓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并不存在有人所说
的等级体系或成熟的时机。认同这种看法，会使核裁军进展受制于此种条约的缔

结。 

8.  巴基斯坦认为，仅达成一项只是禁止裂变材料今后的生产的裂变材料条约是
不够的，该条约不过是一项不扩散措施。巴基斯坦赞成缔结一项不仅将禁止裂变

材料今后的生产，而且也将削减现有储存的裂变材料条约。 

9.  在彻底消除核武器这项目标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实现之前，巴基斯坦认为，一
个切实可行、可实现的目标，是谈判一项消极安全保证条约。 

10.  巴基斯坦谋求核威慑能力，是迫于所在区域发展核武器的形势。只要这种
武器对巴基斯坦安全构成威胁，巴基斯坦就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确实有效的威慑

力。所以，巴基斯坦不会像某些国家所呼吁的那样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11.  彻底消除核武器是确保各国享有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保障。有些核武器
国家只说不做，无意真心实现核裁军目标，同时又反对裁军谈判会议就核裁军展

开谈判。 

12.  与此同时，这些核大国出于商业上的原因，为维护一己私利，继续在核合
作领域奉行例外和区别对待政策。 

13.  这种歧视性政策除了损害国际不扩散制度以外，已经并且仍将对不扩散、
军备控制核裁军努力构成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巴基斯坦同意进行裂变材料

禁产条约谈判，是不现实的。 

 

     
 


